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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油厂2026年产能建设项目(宁夏)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境内，是对现有区块滚动开发，共新建产能3.0×104t/a，；开发区块包括冯124长8、黄3长9、黄159延9、黄3长6、黄3长8、黄3长9、黄426延5、黄436延9、黄43长8、黄50长2、盐44延6、冯219长2、冯226延8、冯233延7、黄415延9、黄9延9共计15个区块；主要建设内容分为钻井工程以及地面工程两部分，其中钻井工程部署新钻井96口(包括采油井69口，注水井27口)，共新建标准化井场19座，加密现有井场12座；配套建设出油管线21km，注水管线24.85km；配套建设采气管线、采出水管线、井场分布式光伏、供电工程、井场道路等。工程总投资3505.9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40.5万元，占总投资的9.71%。
二、由榆林市环境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五采油厂2026年产能建设项目(宁夏)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排放的尾气等。施工地表开挖过程中，应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湿度；对施工现场和建筑体采取围栏、设置工棚、覆盖遮蔽等措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同时，对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二）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钻井废水、井下作业废水及管线试压废水，钻井废水、试压废水优先循环利用，井下作业废水包括压裂返排液、酸化废液及试油废水，各废水由罐车送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回注油层。回注执行《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推荐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Ⅴ类限值要求。
（三）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包括施工期使用的钻机、柴油发电机、泥浆泵、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应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四）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弃泥浆岩屑、废包装袋、废焊渣，产生危险废物主要为废防渗材料（HW08 900-249-08）、废弃包装物（HW49 900-041-49）、落地油（HW08 071-001-08）、废机油及油桶（HW08 900-249-08），同时产生少量生活垃圾；废弃泥浆岩屑拉运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后统一安排拉运至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拉运至生活垃圾处理场填埋处理。
（五）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运营期废气为无组织排放烃类气体，主要来源于油气集输过程放空、挥发、跑冒滴漏等状况，各井场井口、集输管线及油气处理等环节加强密闭，尽可能减少跑冒滴漏。各个管线上均设置流量计，与主控室联动，同时在每个井场及站点均设置火气监测系统，以防止非正常工况的产生；运营期定期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项目须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8-2020）中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4.0mg/m3）。
（六）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运营期废水主要为采出水，采出水经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全部回注油层，采用在油田应用广泛的“沉降除油+气浮+过滤”工艺，该工艺处理后水质须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推荐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Ⅴ类限值要求。
（七）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八）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落地油（HW08 071-001-08）、废防渗材料（HW08 900-249-08），集中收集后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